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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衛生福利部為激勵從事兒童及少年福利工作之績優專業人員及寄養家庭工作

士氣，提升服務品質，增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辦理單位如下： 

（一）主辦單位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以下稱本署）。 

（二）協辦單位為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福利部所屬及臺灣省政府立

案之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 

三、本要點之獎勵對象如下： 

 （一）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所定主管人員及第一

款至第三款所定工作人員(以下稱專業人員)，並於兒童及少年安置及

教養機構工作五年以上，且現職機構最近一次評鑑結果為甲等以上。 

   （二）實際從事兒童及少年家庭寄養服務工作五年以上之寄養家庭。 

四、本要點之獎勵標準如下： 

  （一）對兒童及少年照顧與輔導有明顯成效、具體事蹟者。 

  （二） 研提具體創新意見或做法，確有助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推動改進者。 

  （三）有特殊具體優良事蹟，足為從事兒童及少年福利工作人員表率者，得

不受前點所定年資之限制。 

五、獎勵對象之推薦及評審方式如下： 

（一）推薦方式：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相關單位依下列方式推薦（推薦表及參考

指標如附件）： 

      1.專業人員：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或衛生福利部所屬及臺灣省政府立案之兒童

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將推薦表送本署辦理。 



      2.寄養家庭：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將推薦表送本署辦理。 

（二）評審方式： 

        由本署邀請專家學者五人至七人組成評審小組評選。 

六、獎勵對象之推薦名額如下： 

  （一）專業人員： 

  每一機構收容兒童及少年人數在五十人以下者，得推薦一名，五十一

人至一百人者，得推薦二名，一百零一人以上者，得推薦三名。 

  （二）寄養家庭： 

  每一直轄市、縣（市）轄內寄養受託單位之寄養家庭在五十個以下者，

得推薦一個家庭，五十一個至一百個者，得推薦二個家庭，一百零一

個以上者，得推薦三個家庭。 

七、曾獲頒本要點所定獎項者，不得再薦送同一獎項。 

八、獲選之獎勵對象，由本署公開表揚，並頒予獎座一座。 

九、推薦單位檢具之審查資料有不實、錯誤，或獲獎人員有違反與兒童及少年有

關之法令、重大過失之情事、或其它重大不良事蹟，經查證屬實者，本署得

撤銷獲獎人員得獎資格並收回獎座。 


